
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 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9 年国家新型工业化 
产业示范基地发展质量评价结果通报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《关于 2019 年国家新型工业化

产业示范基地发展质量评价结果的通报》（工信厅规函〔2020〕
39 号）转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此次我省（不含深圳市）参评的 18 家示范基地均达到

三星级及以上评价结果，包括五星级 2 家、四星级 5 家、三星级

11 家。其中，电子信息（通讯设备）·广东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、石油化工·广东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两个园

区获评国家五星级示范基地；装备制造业（模具制造）·广东揭

东经济开发区、医药·珠海高新区三灶科技工业园区两个园区评

价结果由 2018 年的“三星级”升为“四星级”，特予以通报表扬。

请相关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加强工作指导，及时总结并向省

报送相关经验做法，以供全省学习借鉴。 
二、请获得五星级评价的地市和园区再接再厉，继续保持；

请获得四星级、三星级的示范基地所在市和园区，特别是部分示

范基地较 2018 年评价结果出现星级下降的广州、惠州、中山等

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会同示范基地对照国家评

价标准要求，突出特色优势，主动开展针对性转型提升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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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政策、资金支持力度，向更高水平迈进，切实提升发展质量

水平，全面争取质量评级星级提升。 
三、此次评价中对安全生产进行了专项评价。其中，海洋工

程装备·广东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轻工（灯饰）·广东中山古

镇等 2 家示范基地评价结果为“一般隐患”；软件和信息服务·广

州天河软件园、广东湛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工业设计·广州

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装备制造（智能制造）·广州黄埔区等 4 家示

范基地评价结果为“严重隐患”。请广州、珠海、中山、湛江市

工业和信息化局高度重视，加强对示范基地发展质量评价工作的

指导，立即对上述基地给予提醒，针对问题尽快整改。 
四、各地级以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对照《关于深入推

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工信部联规

〔2016〕212 号）、《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管理办法》（工

信部规〔2017〕1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积极发掘培育有发展基础和

成长空间的产业集聚区，结合区域特点和产业特色，加快培育有

特色优势的产业集聚区，积极申报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

地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。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6 日 
（联系人：熊卫鹏，电话：020-83135867）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069） 


